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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土〔2026〕46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

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源头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》《上海市土壤污

染源头防控行动方案》，加强本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（以下

简称重点单位）环境管理，做好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控，现

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防土壤和地下水新增污染

（一）强化多介质污染协同防控

重点单位应严控废气、废水排放，推进固废源头减量和综合

利用，按年度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报备有毒有害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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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情况。涉重金属单位应推进清洁生产，强化无组织排放管控，

降低大气沉降污染风险；废水排放单位应常态化排查维护废水管

网、存储及处理设施，严防废水渗漏进入土壤及地下水；固废产

生单位应落实贮存场所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措施，严禁露天、

混堆堆放，严防因贮存不当导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。

（二）加强涉有毒有害物质设施管控

重点单位新建涉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装置、储罐、管道，以

及污水处理池、应急池等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设施，应严格按照

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，设计并建设防腐蚀、防泄漏设施及泄漏监

测装置。

对已建涉有毒有害物质的重点场所及设施设备，重点单位应

采取密闭、阻隔等有效防控措施，推进防腐防渗、存储转运密闭

化、管道输送可视化等绿色化改造，严防有毒有害物质流失、渗

漏、扬洒。

（三）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整改

重点单位应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，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隐

患排查整改制度，制定重点场所、重点设施设备清单，定期开展

土壤污染隐患排查。对发现的隐患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达标

要求及完成时限。采取管理措施整改的，应做到内容清晰、步骤

明确、责任到人、长效可行；采取工程措施整改的，需围绕“防

渗漏、防扩散、早预警”要求开展系统设计与整改实施，并及时

开展效果评估。排查认为可能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隐患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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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具体情形纳入重点单位自行监测。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应建立

工作档案并长期保存。

（四）加强拆除过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预防

重点单位拆除设施、设备或者建筑物、构筑物的，应当严格

执行《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全面落

实拆除全过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责任。拆除前全面识别涉有

毒有害物料、废物及污染残留，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

染防治工作方案，并通过“一网通办”上海市企事业单位环境信

息公开事项备案；拆除过程做好高风险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无害

化清洗以及遗留物料的分类收集、安全贮存和合规处置等工作，

严防二次污染；拆除活动结束后编制《企业拆除活动环境保护工

作总结报告》，为后续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提供基础信息和依

据。

（五）做好应急事故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预防

重点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防止土壤和地下

水污染相关内容。重点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

污染的，应当采取应急措施避免或者减少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；应

急处置结束后，应立即对土壤和地下水疑似污染区域开展自行监

测，及时掌握污染动态、防范风险扩散，相关监测结果纳入年度

自行监测报告。

二、强化自行监测与污染风险评估

（一）定期开展自行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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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单位应按照《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

（试行）》（HJ 1209-2021）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，定期开展

自行监测，按年度编制自行监测报告，按规定报送监测结果，并

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为保证数据可比性，反映污

染变化趋势，除增加监测点位、监测指标或监测频次外，重点单

位自行监测方案不宜随意变更，如发生变更或调整，应在方案中

说明原因及变更调整情况。

（二）强化监测数据分析应用

重点单位应加强自行监测数据分析，全面掌握企业土壤和地

下水污染状况。监测结果分析至少包含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浓

度与标准限值的对比及关注污染物的检出情况、地下水各监测点

位污染物前后监测值的对比及污染物变化趋势分析等。

当有监测点位出现以下异常情形之一，应按照要求开展异常

数据分析、溯源等相关工作：

1.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标准限值；

2. 地下水污染物监测值高于该点位前次监测值 30%以上；

3. 地下水污染物监测值连续 4 次以上呈上升趋势。

分析结果显示污染可能由企业生产活动造成时，应及时将异

常点位的异常污染物监测频次至少提高 1 倍，并完善监测方案。

当监测结果连续 2 次及以上不再出现上述异常情形时，重点单位

可恢复原有监测频次。同时将溯源断源工作与隐患排查整改有效

衔接，并纳入隐患排查整改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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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预评估

重点单位土壤自行监测数据超标，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超

标，应按照相关工作指引启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预评估，并

按超标点位填写《自行监测超标点位风险预评估表》，纳入年度

自行监测报告。

预评估结果显示风险可接受的，重点单位应结合后续自行监

测持续关注污染物浓度变化情况；预评估结果显示风险无法判断

的，重点单位可在采取阻隔防渗、增加监测点位等措施后再次根

据评估流程开展评估，也可直接开展超标区域污染状况调查及人

体健康风险评估；经风险预评估表明地下水污染扩散风险不可接

受，或经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判定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

的，重点单位必须实施“边生产边管控”专项工作，及时采取有

效措施，防控污染风险。

三、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

（一）实施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

重点单位实施“边生产边管控”，应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

下，结合企业生产经营、废水及固废处理处置情况等，因地制宜

制定以“控制扩散-渐进修复”为导向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

管控或修复方案，明确管控或修复目标、技术路径、施工时序、

二次污染防控措施及应急预案等，报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后组织

实施。重点单位应探索原位、低扰动、低成本的绿色低碳管控修

复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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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单位实施改建、扩建或技术改造时，应采取有效措施防

控已有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，加强建设方案与管控修复方案协同，

统筹推进在产企业“修复+建设”工程，方案报区生态环境管理

部门后组织实施。

鼓励重点单位对已受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，自主规范开展污

染管控与处置，并建立管控处置档案，留存备查。

（二）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

重点单位开展“边生产边管控”、“修复+建设”专项工作

的，应根据报备方案开展实施，并组织开展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

评估。对污染土壤进行异地处置的，应在清挖完成后，参照《污

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 25.5—

2018）6.1.1 节对基坑及侧壁的清理效果进行评估；对污染土壤

进行原位修复的，参照该导则 6.1.3 节对原位修复土壤进行评

估。重点单位对污染地下水进行风险管控或修复的，可参照《污

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》（HJ 25.6—2019）对

工程效果进行评估，重点分析修复区域内污染物浓度是否呈现持

续下降趋势。经地下水风险预评估判定污染物扩散风险不可接受

的，重点单位还应结合自行监测、周边监测等数据，综合评估所

采取的管控或修复措施是否有效阻断了污染羽的进一步扩散。

“边生产边管控”、“修复+建设”专项工作效果评估报告应及

时报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。

重点单位自主开展污染管控或修复等行为的，鼓励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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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评估，亦可结合自行监测开展效果评价。

四、规范重点单位信息上报

重点单位应通过“上海市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”一网通

办事项，报备现有地下储罐储存有毒有害物质情况、重点场所和

重点设施设备清单、设施设备拆除工作方案及备案表、隐患排查

整改工作总结报告、自行监测报告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、土

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方案、效果评估报告等，同时将

隐患排查整改相关信息上报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3月 26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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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区生态环境局，上海化工区管委会，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

理局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